《柳州市托育机构星级评定工作方案》

文件解读

一、起草背景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强调深入开展托育服务补助示范试点，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有效降低家庭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新形势下，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对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意义深远。
二、起草依据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的通知》《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托育机构质量评估标准》文件精神，我委起草了《柳州市托育机构星级评定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星级评定方案》）。
三、主要内容

《星级评定方案》（征求意见稿）共六大点，主要内容包括：

（一）评定对象

评定对象为托育机构，并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由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法举办，在县区卫生健康局备案，且连续运营满一年以上；经各县区卫生健康局认定为普惠托育机构，并执行政府指导价；申请年度内无失信惩戒不良记录，无歧视、体罚、变相体罚、侮辱、虐待婴幼儿等行为，未发生安全事故和严重婴幼儿伤害事件，未发生重大服务纠纷等其他造成社会负面影响的事件；根据《柳州市托育机构星级评定评分表》评估，需满足必备条件，且评估分数达到750分(含)以上，核心指标得分不得低于80%。
（二）评定方法

评定内容包括必备条件、机构资质、机构设置、卫生保健、保育照护、人员管理、安全管理、机构管理共八大项内容。托育机构星级评定从低到高分别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全市每年共评定星级机构不超过30家，根据市县托育机构区域分布及发展情况，柳北区、城中区、鱼峰区、柳南区及柳江区每年共评定星级机构不超过18家（一星级机构9家、二星级机构6家、三星级机构3家），根据各托育机构的综合得分进行评定，综合评分排名1-3名为三星级机构，综合评分排名4-9名为二星级机构，综合评分排名10-18名为一星级机构；柳城、鹿寨、融安、融水及三江县每年共评定星级机构不超过12家（一星级机构6家、二星级机构4家、三星级机构2家），根据各托育机构的综合得分进行评定，综合评分排名1-2名为三星级机构，综合评分排名3-6名为二星级机构，综合评分排名7-12名为一星级机构。综合评分相同的机构，核心指标得分高的排名在前。
（三）申报程序
申报程序包括机构自评、机构申报、县级初评、市级核验、公示命名共五个程序。托育机构根据《柳州市托育机构星级评定评分表》开展自检自评，达到星级评定申报条件的，向所在县区卫生健康局提交《柳州市托育机构星级评定申报表》、《柳州市托育机构星级评定评分表》（含自评结果）进行申报；县区卫生健康局对申报机构进行初评，将达到星级评定申报条件的机构上报市卫生健康委；市卫生健康委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市级核验，评选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机构，并按程序进行公示、命名。
（四）监督管理
对于获得星级的托育机构，每3年复审1次，对复审不合格的作出限期整改或降级处理。已定级的托育机构1年后方可申报高一等级的评审。获得星级托育机构称号后，如出现《星级评定方案》所述的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给予撤销称号处理。各县区卫生健康局对本辖区获得星级的托育机构进行动态管理，对于巡检中发现问题的责令限期整改，拒不整改或整改达不到要求的，视情给予降级或撤销称号处理。
（五）组织实施

市卫生健康委负责托育机构星级评定的统筹协调工作。各县区卫生健康局负责组织机构申报，认真核查机构情况，确保申报材料真实有效。市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做好星级机构的业务指导和服务指导工作。
（六）其他事项
《星级评定方案》由市卫生健康委负责解释。
　　《星级评定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
